附件
2026年度湖北省技术创新计划

重点研发项目指南

一、前沿技术领域
（一）人形机器人专项
项目研究内容：
1.研究人形机器人在仓储物流应用场景关键技术，解决变负载行走稳定性差、复杂环境下离散路径规划与精准抓取难度大等问题，形成具备稳定搬运、精准作业、自主决策的人形机器人集群样机及一套面向医药仓储的柔性自动化解决方案（仅限企业牵头申报）；

2.研发重载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关键技术，解决特种作业、工业场景下现有机器人负载能力受限无法满足使用要求的问题，形成一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重载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整机（仅限企业牵头申报）；

3.研发极端环境下人形机器人自主可控多模态操作大模型，解决极端条件下操作大模型可靠性与安全性不足及核心算法依赖国外等问题，形成一台极端环境多模态智能操作SOC终端及一套配套国产化软硬件产品方案（仅限企业牵头申报）；

4.研发人形机器人柔性电子器件精准控温与微纳装联技术，解决器件装联过程中热场畸变、电路易损伤、互连稳定性差、装联良率偏低等关键问题，形成1台工程样机、1套光学系统及2项核心算法的成套技术与产品方案；

5.研发高交互具身机器头关键技术，解决人机交互中表情僵硬、眼神呆滞、语音-表情-行为割裂等问题，形成软硬件集成的高交互具身机器头系统样机和可规模化落地的产品方案；

6.研发人形机器人视觉-触觉-语言-动作多模态融合低耗高精度控制技术，解决人形机器人运动控制系统硬件成本高、多关节协同调试与整机适配周期长的问题，形成1套VTLA一体化关节模组和嵌入式核心模块、2项一站式部署工具链及软件套件；

7.研究面向人形机器人的高扭矩密度、高刚度RV减速器高精度加工、低背隙误差控制、轻量化材料优化及整机高一致性装配关键技术，解决当前人形机器人关节负载能力不足、动态变载荷下刚度不足、扭矩密度偏低等性能瓶颈，形成高承载、高可靠、高功率密度的人形机器人专用RV减速器成套创新成果。（仅限企业牵头申报）

项目共性绩效目标要求：

每个项目完成不少于2项关键技术研发，至少1项达到国内先进及以上水平；每个项目产出新材料/新部件/新产品/新装备不少于1个，形成不少于2个应用场景解决方案；项目需促进科技投融资不低于200万元或新产品/新技术实现销售收入不少于500万元；每个项目培养人才不少于5名。

（二）量子科技专项
项目研究内容：
1.研制基于缓冲气体冷却汞离子囚禁的星载原子钟，解决长寿命、高可靠性等技术和工艺难点，形成星载汞离子微波原子钟工程样机。

2.研究超导量子体液代谢物精密测量关键技术，解决标志物检测灵敏度不足、信噪比低等问题，形成全国产超导NMR体液检测技术体系（仅限企业牵头申报）；

3.研究用于原子量子计算的原子芯片关键技术，解决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系统小型化集成难问题，形成单原子阵列操控的原子芯片；

4.研究新型雷达收发与近红外单光子探测技术，解决能见度激光雷达量子探测效率低、探测范围不足、探测盲区较大等问题，形成单光子量子探测能见度激光雷达产品（仅限企业牵头申报）；

5.研究超低噪声光学频率梳和亚赫兹线宽单频激光产生技术，解决电磁噪声环境下频率稳定性低问题，形成低功耗光频梳和稳频激光器产品；

6.研发中红外可调谐激光器关键技术，解决国产中红外光源输出功率低、调谐范围窄且线宽窄、稳定性差等问题，形成结构稳定、集成度高的中红外可调谐激光器（仅限企业牵头申报）；

7.研发抗量子计算攻击低功耗可重构密码加速芯片技术，解决算子体系重构、端侧设备功耗大等问题，形成国产化抗量子低功耗可重构密码加速芯片样品及系列化难产品（仅限企业牵头申报）；

8.研发基于量子增强光声多普勒遥测的风机叶片探伤技术，解决复杂环境下部件声振耦合机理与信号解耦方法，光量子遥测灵敏度与稳定性问题，形成差分式光声多普勒检测装置和具有探测方位角控制、探伤朔源以及缺陷评估的模型系统。（仅限企业牵头申报）

项目共性绩效目标要求：

每个项目完成不少于2项关键技术研发，至少1项达到国内先进及以上水平；每个项目产出新材料/新部件/新产品/新装备不少于1个，形成不少于2个应用场景解决方案；项目需促进科技投融资不低于200万元或新产品/新技术实现销售收入不少于500万元；每个项目培养人才不少于5名。

（三）人工智能与6G专项

项目研究内容：
1.研究高并发长序列推理中KV缓存高效复用与池化技术，解决显存容量瓶颈与多级流转机制缺失、KV缓存全局池化管理能力不足等问题，形成以KV缓存为中心的AI原生数据管理产品（仅限企业牵头申报）；

2.研究定制化自动化数据标注平台关键技术，解决行业隐性知识转码转化难、专业术语模糊性导致标注歧义等问题，形成自动化数据标注平台和功能模块（仅限企业牵头申报）；

3.研究座舱多模态认知智能体长上下文推理与隐私保护技术，解决跨模态深度语义对齐、复杂交互下长思维链推理与任务规划、细粒度隐私保护与数据隔离等问题，形成端侧多模态认知智能体新产品（仅限企业牵头申报）；

4.研究智能体自动化设计平台开发技术，解决跨模型智能体自动化设计、复杂体系化协同、企业级开箱即用的全流程平台支撑能力不足等问题，形成智能体自动化设计与协同平台（仅限企业牵头申报）；

5.研究芯片级固态散热及算力卡间高效互联总线集成技术，解决传统大模型应用一体机工作噪声大、算力利用率低等问题，形成1套软硬件一体化的大模型应用一体机产品（仅限企业牵头申报）；

6.研究多模态空间智能大模型及具身智能导航技术，解决多源多模态数据融合准确率低、低成本轻量化空间智能导航终端软硬件一体集成难等问题，形成1套多模态空间智能大模型、1台低成本轻量化智能空间导航终端；

7.研究多模态时空大数据治理与高可信服务智能体技术，解决多源异构时空数据跨模态对齐中“数据错位”和“语义割裂”、复杂时空场景下可信服务瓶颈等问题，形成1套多模态时空大数据治理与高可信服务智能体软件（仅限企业牵头申报）；
8.研究基于跨模态科技资源数据的异构多智能体协同模拟技术，解决跨模态科技资源数据统一语义空间构建与智能解译难、科技治理异构多智能体交互机制及协同算法缺失等问题，形成科技治理异构智能体协同仿真推演系统；
9.研究复杂地形风电场多智能体构建与协同技术，解决复杂山地场景下超短期功率预测模型精度不足、难以实现秒级自主协同优化与电网快速响应等问题，形成1套覆盖“高精度动态感知-自主协同决策-安全可信执行”全链路的系统级工业智能体；（仅限企业牵头申报）
10.研究低能见度轻量化视觉大模型技术，解决低能见度生产作业场景下人-物异常行为漏检率高、边缘端快速部署和端云协同实时响应不足等问题，形成1套轻量化低能见度视觉模型；

11.研发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病害推理大模型与智能终端，解决病害识别单纯依赖统计学习导致解释性与可信度底、复杂干扰条件下稳定感知与在线分析难度大等问题，形成病害推理大模型软件、智能检测终端装备；

12.研究高海拔深埋洞室群风险预警通感算一体化关键技术，解决弱网环境下多边缘节点通感算协同调度难等问题，形成通感算一体智能化监测装备；

13.研发面向端边云协同的ARM智能边缘计算平台及AI推理硬件，解决云手机因远程控制导致的高延迟与复杂决策缺失问题，形成ARM边缘计算服务器、AI盒子等产品2套；（仅限企业牵头申报）

14.研究图纸驱动的工业知识图谱构建与大模型运维推理技术，解决非标符号少样本识别、异构运维数据跨模态语义对齐、工业场景大模型幻觉抑制等技术问题，形成图纸智能化与运维决策支持工具；

15.研发面向空天地一体化的6G太赫兹超高速敏捷通信系统，解决空天地条件下超高速移动通信的问题，形成1套超大带宽调制与解调数据处理平台、太赫兹高性能射频收发组件和功率放大组件以及1套超高速无线传输样机原型系统。
项目共性绩效目标要求：

每个项目完成不少于2项关键技术研发，至少1项达到国内先进及以上水平；每个项目产出新软件/新产品/新装备不少于1个，形成不少于2个应用场景解决方案；项目需促进科技投融资不低于200万元或新产品/新技术实现销售收入不少于500万元；每个项目培养人才不少于5名。

（四）低空经济专项

项目研究内容：

1.研究高转矩密度高效率航空电机关键技术攻关，解决航空电机核心性能指标与国际差距、适航研发体系缺失等问题，形成1台高转矩密度高效率航空电机工程样机、1套多物理场协同设计平台以及1部设计指南与技术规范（仅限企业牵头申报）；

2.研发通导遥算一体的远程无人机感知系统，解决GNSS拒止环境下定位能力不足、“三无”“三断”极端场景中通导遥算一体化支撑薄弱、无人值守自主作业难等问题，形成微型化智能终端、复合翼无人机机巢等新产品；

3.研发载人eVTOL复合材料螺旋桨及动力系统，解决无人机无人机噪声大、安全与降噪矛盾、高效低噪声推进系统整机集成技术被国外垄断等问题，形成低噪声智能涵道推进系统整机工程样机、复合材料风扇叶片以及主动噪声控制模块（仅限企业牵头申报）；

4.研究低空无人集群协同决策技术，解决无人机集群对环境观测不足、相互理解能力弱、邻域内无人机动态协作关系感知困难等问题，形成1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低空无人集群协同决策模型；

5.研发高抗风共轴双桨电动无人机关键装备，解决旋翼无人机强风环境下姿态失稳、控制精度剧降与动力系统过载保护等问题，形成1套高抗风飞控与动力系统解决方案及1套“气动-飞控-动力”一体化高抗风子系统工程样机（仅限企业牵头申报）；

6.大惯量非规则负载下多机协同吊运与载荷自适应平衡方法研究，解决机协同抗干扰能力弱、复杂环境感知滞后、多无人机协同吊运系统的统一测试标准与性能评价体系缺失等问题，形成1套多无人机智能吊挂与安全冗余系统；（仅限企业牵头申报）

7.研发地效飞行器，解决近水面飞行及复杂海况扰动下安全性低、进气道总压损失和分离效率平衡性差等问题，形成一套地效飞行器样机；

8.研究基于视觉信息的自主定位与智能导航技术，解决无人机在高速、高机动飞行状态下避障成功率与环境适应性第问题，形成1套高保真无人机视觉导航仿真训练软件系统；(仅限企业牵头申报）

9.研发低成本、全自主空中拦截无人机，解决高动态下视觉感知延迟、近距末端制导不稳及边缘算力受限等难题，填补国内空基物理拦截空白，形成1款高动态空中自主拦截无人机新产品，建立1处重点设施安防应用示范；（仅限企业牵头申报）

10.研究电磁敏感区域低空非合作目标全被动监视关键技术，解决传统主动雷达在电磁敏感区域存在电磁辐射与干扰无法部署的低空安防难题，形成1套非合作目标全被动监视集成系统，并在省内至少1个低空经济示范区完成验证应用。

项目共性绩效目标要求：

每个项目完成不少于2项关键技术研发，至少1项达到国内先进及以上水平；每个项目产出新材料/新部件/新产品/新装备不少于1个，形成不少于2个应用场景解决方案；项目需促进科技投融资不低于200万元或新产品/新技术实现销售收入不少于500万元；每个项目培养人才不少于5名。

（五）氢能与核聚变能专项

项目研究内容：

1.研发面向宽功率波动的高性能阴离子交换膜及百千瓦级AEM电解槽关键技术，解决AEM电解制氢在膜材料性能与动态适应性方面问题，形成高性能阴离子交换膜、高耐反极非铂催化剂、长寿命膜电极组件及百千瓦级宽波动AEM电解槽堆等新产品；（仅限企业牵头申报）

2.研制氢内燃机中高可靠性氢喷射器，解决氢喷射器动态密封失效与射流精确控制，关键部件早期失效及氢脆磨损耦合失效，精密加工、热处理及装配工艺不稳定，性能验证与可靠性定量评估等问题，形成1型适用于氢内燃机的氢喷射器新产品；

3.研发面向真实裂解气的耐杂质电化学氢气纯化膜电极系统关键材料，解决真实裂解气中杂质对电化学纯化过程的毒化与侵蚀问题，形成“耐杂质电化学氢气纯化膜电极”新产品及“耐氨/CO质子交换膜”新材料（仅限企业牵头申报）；

4.研发高效稳定的纳米生物制氢材料，解决多因素复杂环境下细胞稳定性差、制氢效率低等问题，建成产氢能力≥0.4g/L/d的光电增强生物制氢反应装置，形成百吨级生物制氢用光电纳米材料示范产线（仅限企业牵头申报）；

5.研发绿氨间接氢燃料电池发电系统协同调控与高效转化关键技术，解决氨裂解动力学慢、残余氨毒化电堆、系统协同控制水平低等问题，形成一套绿氨间接氢燃料电池发电系统验证平台及成套调控技术（仅限企业牵头申报）；

6.研究面向未来托卡马克聚变堆智能运行与控制技术，解决托卡马克聚变堆高参数运行时诱发的等离子体大破裂产生机理尚不明确且时间尺度极短、监测与调控手段效果有限等问题，形成1套未来聚变堆从故障预测到主动防护的集成方案；

7.研究核聚变反应堆关键结构材料低活化钢制备技术，解决大尺寸、高均匀性板材管材制备能力低，辐照数据库严重缺乏，材料使役性能评价体系缺失等问题，形成1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低活化钢成分体系，1套低活化钢专用焊接材料与工艺体系，1个聚变堆材料使役性能评价平台；
8.研究基于场反等离子体形成机制的连续形成喷射技术，解决高速同步加料和重频脉冲电源问题，形成适合重频运行的场反等离子体形成和喷射方案。

项目共性绩效目标要求：

每个项目完成不少于2项关键技术研发，至少1项达到国内先进及以上水平；每个项目产出新材料/新部件/新产品/新装备不少于1个，形成不少于2个应用场景解决方案（核聚变能除外）；项目需促进科技投融资不低于200万元或新产品/新技术实现销售收入不少于500万元；每个项目培养人才不少于5名。

二、高新技术领域

（一）新型信息网络专项

项目研究内容：

1.智算服务器GPU间光I/O关键技术研究（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2.100G/200G PON超大容量光接入核心技术研究（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3.高功率宽带射频光子核心芯片与系统关键技术研究（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4.高速光模块FA光纤阵列关键技术研究（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5.MPO精确对准及可拆卸式连接装置与器件研究（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6.光无源器件用高纯石英晶圆衬底制造技术研究；
7.晶圆级硅基多材料异质集成关键技术研究。
项目共性绩效目标要求：

每个项目开发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新装置不少于2个；每个项目申请发明专利或牵头制订标准数量不少于2项；新产品/新技术实现销售收入不少于500万元；每个项目培养人才不少于5名。
（二）激光专项

项目研究内容：

1.高功率激光器（固体、光纤等）关键技术研究（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2.新能源电池极片超高速表面处理关键技术及装备研发（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3.特种激光器（气体、液体等）关键技术研究（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4.高速高分辨率激光测量与成像系统研究（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5.在线激光智能清洗疏通关键技术及装备研发（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6.多自由度加工软硬件激光设备控制系统研发；
7.激光器嵌入式复合材料基板一体化结构研究。
项目共性绩效目标要求：

每个项目开发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新装置不少于2个；每个项目申请发明专利或牵头制订标准数量不少于2项；新产品/新技术实现销售收入不少于500万元；每个项目培养人才不少于5名。

（三）智能终端与新型显示专项

项目研究内容：

1.显示用喷墨打印装备工艺技术研究（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2.去偏光片核心材料技术研究（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3.TFT-LCD用PI取向剂材料研究（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4.AR/VR质量检测光学相干层析研究（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5.高世代大尺寸液晶面板关键技术研究（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6.AM-OLED显示用窄谱带发光材料技术研究；
7.微棱镜等微纳光学元器件智能制造技术研究。
项目共性绩效目标要求：

每个项目开发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新装置不少于2个；每个项目申请发明专利或牵头制订标准数量不少于2项；新产品/新技术实现销售收入不少于500万元；每个项目培养人才不少于5名。

（四）工业软件专项

项目研究内容：

1.半导体制造封装及可靠性仿真分析软件技术（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2.智能制造运营仿真与协同管控系统软件关键技术（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3.面向离散制造行业CAM领域异形套料优化关键技术（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4.边缘智能网关与应用开发技术（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5.面向工业场景优化的桌面与服务器操作系统技术（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6.湖北传统刺绣的智能设计与工艺技术；
7.新材料制造边端AI计算架构技术。
项目共性绩效目标要求：

每个项目开发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新装置不少于2个；每个项目申请发明专利或牵头制订标准数量不少于2项；新产品/新技术实现销售收入不少于500万元；每个项目培养人才不少于5名。

（五）数字技术与网络安全专项

项目研究内容：

1.支撑大模型应用的一站式AI开发平台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2.异构算力融合技术研发（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3.星闪通感一体化关键技术研发（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4.抗量子计算网络加密关键技术研究（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5.文化旅游IP智能创作与数字传播技术研究（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6.基于安全计算的可信数据空间关键技术及应用研究；
7.RISC-V指令集架构关键技术研发。
项目共性绩效目标要求：

每个项目开发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新装置不少于2个；每个项目申请发明专利或牵头制订标准数量不少于2项；新产品/新技术实现销售收入不少于500万元；每个项目培养人才不少于5名。

（六）北斗与航空航天专项

项目研究内容：

1.基于“三断”等应急场景下地面应急广播的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2.移动智能终端室内外一体化分米级定位关键技术（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3.基于5G控制面的北斗优先增强信息播发技术（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4.北斗+多源融合感知技术（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5.多用途兼容性低成本火箭发射装置关键技术（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6.模块化药柱变形机理及燃烧工程应用技术；
7.卫星在轨服务与维护数字主线贯通技术；
8.固体发动机姿态控制关键技术。
项目共性绩效目标要求：

每个项目开发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新装置不少于2个；每个项目申请发明专利或牵头制订标准数量不少于2项；新产品/新技术实现销售收入不少于500万元；每个项目培养人才不少于5名。

（七）高端装备与工业母机专项

项目研究内容：

1.高速高精主轴单元及控制技术（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2.高精度强同步和低延时现场总线技术（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3.发电机组柔性调节与高效能变压器技术（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4.自动化万米深井钻机制造与页岩气深井开采技术（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5.电力装备在线监测技术（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6.AI赋能的高端装备感知决策技术（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7.汽车产线人机协作关键技术；
8.工业机器人控制系统及零部件关键技术。
项目共性绩效目标要求：

每个项目开发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新装置不少于2个；每个项目申请发明专利或牵头制订标准数量不少于2项；新产品/新技术实现销售收入不少于500万元；每个项目培养人才不少于5名。

（八）绿色智能船舶专项

项目研究内容：

1.具备高阶自主决策能力的船舶机舱健康管理装备（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2.船用高密度电池及储能系统（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3.船舶多能源动力系统集成优化关键技术（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4.船舶远程驾控系统（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5.船体动态自感知关键技术研究（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6.绿色智慧航道多能流协同与能量路由关键技术；
7.船岸一体的数智运维系统。
项目共性绩效目标要求：

每个项目开发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新装置不少于2个；每个项目申请发明专利或牵头制订标准数量不少于2项；新产品/新技术实现销售收入不少于500万元；每个项目培养人才不少于5名。

（九）新能源汽车与固态电池专项

项目研究内容：

1.新一代舱驾一体算力芯片与汽车具身智能核心算法及支撑技术（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2.面向智能网联汽车的高速大容量全光互连交换器件系统（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3.大尺寸绿色精密喷涂技术（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4.高可靠智能底盘系统关键技术（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5.长寿命高比能钠离子电池储能技术（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6.面向全固态电池的高纯电解质制备技术；
7.全固态电解质结构以及界面工程设计技术；
8.新能源商用车800V架构关键技术。
项目共性绩效目标要求：

每个项目开发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新装置不少于2个；每个项目申请发明专利或牵头制订标准数量不少于2项；新产品/新技术实现销售收入不少于500万元；每个项目培养人才不少于5名。

（十）先进材料专项

项目研究内容：

1.含氟电子特气新材料全链条制备技术研究（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2.高精密加工用超硬材料制品关键技术研究（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3.光通信磷化铟芯片核心材料的超高纯制备技术研究（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4.耐高温气凝胶复合材料制备关键技术研究（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5.高性能低介电玻璃纤维材料关键技术研究（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6.电子级硅烷气制备关键技术研究（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7.车用结构增强复合发泡材料开发与应用技术研究。
项目共性绩效目标要求：

每个项目开发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新装置等不少于1项；申请（授权）专利不少于2项，其中发明专利不少于1项；发表科技论文不少于1篇；促进技术合同成交额不少于100万元；获得销售收入不少于2000万元；新成果转化（应用）数量不少于2个；培养人才不少于5名。

（十一）高端芯片专项

项目研究内容：

1.抛光液、抛光垫等高端芯片核心材料技术研究（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2.MEMS传感器关键技术研究（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3.高频高速PCB板关键技术研究（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4.光电共封装中2.5D/3D混合键合集成技术研究（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5.百公斤级粉末ALD等原子级制造设备及核心器件研发（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6.太赫兹射频芯片设计与制造关键技术研究；
7.先进封装用高性能载板玻璃关键技术研究。
项目共性绩效目标要求：

每个项目开发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新装置不少于2个；每个项目申请发明专利或牵头制订标准数量不少于2项；新产品/新技术实现销售收入不少于500万元；每个项目培养人才不少于5名。
（十二）绿色化工专项

项目研究内容：

1.聚丙烯功能成核剂制备技术研究（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2.高硅容介孔材料制备及有机硅深度净化技术研究（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3.3nm芯片用超净高纯湿电子化学品制备技术研究（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4.电池级甲基磺酸系列产品绿色合成技术研究（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5.磷化工含氟资源回收及高值化利用技术研究（限高新技术企业牵头申报）；
6.湿法磷酸绿色联产超高强高白α-半水石膏关键技术研究；
7.电子特气分离纯化用多孔材料及分离技术和示范装置研究。
项目共性绩效目标要求：

每个项目开发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新装置等不少于1项；申请（授权）专利不少于2项，其中发明专利不少于1项；发表科技论文不少于1篇；促进技术合同成交额100万元；获得销售收入不少于2000万元；新成果转化（应用）数量不少于2个；培养人才不少于5名。

三、农业科技领域

（一）合成生物专项

项目研究内容：

1.合成生物蛋白设计AI大模型开发与利用；
2.抗猪腹泻病毒功能微蛋白AI设计合成；
3.基于动植物细胞工厂的高价值产物合成与开发（限企业牵头申报）；
4.高性能酶智能设计与合成（限企业牵头申报）；
5.功能性食品和保健品原料生物合成（限企业牵头申报）；
6.农业废弃物合成生物基材料（限企业牵头申报）；
7.大片段DNA合成关键技术研发（限企业牵头申报）。
项目共性绩效目标要求：

项目需形成1项及以上标志性成果（关键技术），标志性成果（关键技术）须具备创新性、实用性和引领性，并在湖北省合成生物领域实现产业化应用；项目需申请（授权）发明专利或牵头制定标准数量不少于1项；项目需研发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新装置不少于1项；项目需促进科技投融资不低于200万元或带动销售收入不低于300万元；项目需实现新成果转化（应用）数量不少于1项。
（二）重要粮油作物专项

项目研究内容：

1.超级杂交稻智能设计育种；
2.油菜等油料作物新品种选育及抗逆增产技术；
3.长江流域优质再生稻品种筛选与高效栽培技术；
4.宜机收水稻、小麦新品种培育（限企业牵头申报）。
5.耐高温低毒素玉米新品种培育（限企业牵头申报）。
6.有机稻谷胚芽高效提取与利用（限企业牵头申报）。
项目共性绩效目标要求：

项目需形成1项及以上标志性成果（关键技术），标志性成果（关键技术）须具备创新性、实用性和引领性，可直接应用于育种、栽培或精深加工等环节，能够显著提升品种产量、品质或生产效率；项目需申请（授权）发明专利/品种权或牵头制定标准数量不少于1项；项目需研发新品种/新产品/新工艺不少于1项；项目需打造应用场景不少于1个，技术成果在湖北省实现大面积推广应用；项目需促进科技投融资不低于200万元或带动销售收入不低于300万元；项目需实现新成果转化（应用）数量不少于1项。

（三）现代智慧牧场专项

项目研究内容：

1.基于智能化诊断的家禽种源性疫病检测产品研发；
2.生猪养殖过程中产肉性能早期调控技术；
3.白羽青壳高产蛋鸭新品种（配套系）培育；
4.规模化猪场种母猪智能化精准繁育（限企业牵头申报）；
5.动物新型兽药及绿色替抗复合产品研发（限企业牵头申报）。
项目共性绩效目标要求：

项目需形成1项及以上标志性成果（关键技术），标志性成果（关键技术）须具备创新性、实用性和引领性，可直接应用于育种、养殖或疫病防控等环节，能够显著提升品种性能、品质或生产效率；项目需申请（授权）发明专利或牵头制定标准数量不少于1项；项目需研发新品种/新产品/新兽药/新工艺不少于1项；项目需打造应用场景不少于1个，技术成果在湖北省实现大规模推广应用；项目需促进科技投融资不低于200万元或带动销售收入不低于300万元；项目需实现新成果转化（应用）数量不少于1项。

（四）高品质经济作物专项

项目研究内容：

1.优质蔬菜新品种选育及智能化繁育；
2.药食同源经济作物新品种选育及数智化周年生产；
3.长江中游特色水生蔬菜早熟优质高效栽培技术；
4.高品质经济作物工业化智慧种植与设施栽培技术（限企业牵头申报）；
5.稻蒿轮作高值化栽培技术（限企业牵头申报）；
6.林业资源生态保护、修复与利用（限企业牵头申报）。
项目共性绩效目标要求：

项目需形成1项及以上标志性成果（关键技术），标志性成果（关键技术）须具备创新性、实用性和引领性，可直接应用于育种、栽培或精深加工等环节，能够显著提升品种性能、品质或生产效率；项目需申请（授权）发明专利/品种权或牵头制定标准数量不少于1项；项目需研发新品种/新产品/新工艺不少于1项；项目需打造应用场景不少于1个，技术成果在湖北省实现大面积推广应用；项目需促进科技投融资不低于200万元或带动销售收入不低于300万元；项目需实现新成果转化（应用）数量不少于1项。

（五）高端果茶产品专项

项目研究内容：

1.耐黄龙病柑橘新品种培育；
2.高品质水果精准设计育种；
3.茶叶数智化加工技术；
4.高品质茶叶绿色高效栽培技术（限企业牵头申报）；
5.藤茶种质资源开发利用及轻简化栽培技术（限企业牵头申报）；
6.早熟梨智能育种与智慧化栽培技术（限企业牵头申报）。
项目共性绩效目标要求：

项目需形成1项及以上标志性成果（关键技术），标志性成果（关键技术）须具备创新性、实用性和引领性，可直接应用于育种、栽培或精深加工等环节，能够显著提升品种性能、品质或生产效率；项目需申请（授权）发明专利或牵头制定标准数量不少于1项；项目需研发新品种或新工艺不少于1项；项目需打造应用场景不少于1个，技术成果在湖北省实现大面积推广应用；项目需促进科技投融资不低于200万元或带动销售收入不低于300万元；项目需实现新成果转化（应用）数量不少于1项。

（六）现代农产品加工专项（限企业牵头申报）

项目研究内容：

1.特色果蔬资源高值化利用；
2.畜禽制品智能化加工、绿色保鲜与品质调控；
3.粮食减损增效与副产物综合利用；
4.油料绿色低耗加工及综合开发；
5.特色功能性食品精准开发；
6.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与高值化开发；
7.特色淡水水产品低温保鲜与加工利用。
项目共性绩效目标要求：

项目需形成1项及以上标志性成果（关键技术），标志性成果（关键技术）须具备创新性、实用性和引领性，可直接应用于初加工、精深加工或副产物综合利用等环节，能够显著提升产品品质、生产效率、降低能耗；项目需申请（授权）发明专利或牵头制定标准数量不少于1项；项目需研发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新装置不少于1项；项目需建立相关产品生产线或示范性基地不少于1个；项目需促进科技投融资不低于200万元或带动销售收入不低于300万元；项目需实现新成果转化（应用）数量不少于1项。

（七）农业机器人及农业智能装备专项

项目研究内容：

1.作物重大虫害高空智能预警技术及装备；
2.黄鳝智能化精深加工技术及装备；
3.池塘养殖尾水高通量快速处理技术及装备；
4.丘陵山区作物智能播种与果园采收运作业装备（限企业牵头申报）；
5.除草、耕整地智能装备（限企业牵头申报）；
6.“北斗+”新型智能农机装备（限企业牵头申报）。
项目共性绩效目标要求：

项目需形成1项及以上标志性成果（关键技术），标志性成果（关键技术）须具备创新性、实用性和引领性，可直接应用于信息感知、智能决策或精准作业等环节，能够显著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智能化水平；项目创制新型农业机器人或农业智能装备不少于1种（套）；项目需申请（授权）发明专利或牵头制定标准数量不少于1项；项目需促进科技投融资不低于200万元或带动销售收入不低于300万元；项目需实现新成果转化（应用）数量不少于1项。

（八）水产健康养殖专项

项目研究内容：

1.水产养殖天然产物替抗及精准辐照与品质控制技术；
2.水产动物低蛋白饲料研发与高效利用；
3.主要水产品抗生素与重金属高效联检技术；
4.湖北省特色淡水鱼新种质创制及高效繁育（限企业牵头申报）；
5.黄鳝苗种工厂化高成活率培育（限企业牵头申报）；
6.小龙虾“四季有苗”高效繁育（限企业牵头申报）。
项目共性绩效目标要求：

每个项目需形成1项及以上标志性成果（关键技术），标志性成果（关键技术）须具备创新性、实用性和引领性，可直接应用于育种、养殖、精深加工或质量安全等环节，能够显著提升品种性能、品质或生产效率；项目需申请（授权）发明专利或牵头制定标准数量不少于1项；项目需研发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新装置不少于1项；项目需打造应用场景不少于1个，技术成果在湖北省实现大面积推广应用；项目需促进科技投融资不低于200万元或带动销售收入不低于300万元；项目需实现新成果转化（应用）数量不少于1项。

（九）低碳农业专项

项目研究内容：

1.农作物秸秆安全高效处理与资源化利用；
2.富有机硒农业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3.草坪草、牧草性状改良与新种质创制；
4.果蔬害虫绿色防控（限企业牵头申报）；
5.稻麦模式病虫智能监测与预警（限企业牵头申报）；
6.利用农业废弃物制备生物肥料（限企业牵头申报）。
项目共性绩效目标要求：

项目需形成1项及以上标志性成果（关键技术），标志性成果（关键技术）须具备创新性、实用性和引领性，能够显著支撑农业可持续发展；项目需申请（授权）发明专利或牵头制定标准数量不少于1项；项目需研发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新装置不少于1项；项目需打造应用场景不少于1个，技术成果在湖北省实现大面积推广应用；项目需促进科技投融资不低于200万元或带动销售收入不低于300万元；项目需实现新成果转化（应用）数量不少于1项。
四、社会发展领域

（一）创新药研发专项（本专项限1类新药申报；优先支持2-3年内能注册取证的项目）

项目研究内容：

1.新型抗体/蛋白偶联药物与双/多特异性抗体药物研发；
2.细胞与基因治疗产品；
3.类器官芯片技术辅助新药研发；
4.人工智能（AI）驱动的药物发现（限生物医药企业牵头）；
5.新型小分子药物；
6.治疗性疫苗。
项目共性绩效目标要求：

1.各指南方向相关研究形成可落地、可推进的创新成果（包括候选药物、核心技术、研发平台、技术方案等），其中，临床前研究项目必须完成全部临床前研究并提交IND申报所需的全部资料；临床试验阶段项目限企业牵头，必须取得相应阶段的临床试验总结报告。

2.单个项目核心技术或相关产品申请或取得发明专利不少于1项，开发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新装置、计算机软件）不少于1项，确保创新成果有效衔接临床与产业需求。

（二）高端医疗器械与装备开发专项（本专项优先支持2-3年内能注册取证的项目）

项目研究内容：

1.脑机接口；
2.高端医学影像与诊断设备；
3.微创介入器械与手术机器人；
4.数字疗法与智能监护装备；
5.智能康复与辅助器具；
6.先进生物材料与组织工程产品；
7.新型体外诊断系统与试剂；
8.生命科学用精密仪器。
项目共性绩效目标要求：

1.各指南方向相关研究形成可落地、可迭代的创新成果（包括实验室样机、工程样机、高端产品、核心技术、配套试剂等），其中，处于实验室样机研制阶段的产品，需完成样机研制并通过初步性能验证，形成完整的样机技术报告及性能检测数据，明确后续迭代优化方向；处于工程样机阶段的产品，需完成工程样机研制、性能复核及工艺方案设计，形成工程化技术文档，具备进入中试的基础条件；已进入中试或临床阶段的核心产品，完成临床验证或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含临床试验批件）。

2.单个项目核心技术或相关产品申请或取得发明专利不少于1项，开发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新装置、计算机软件）不少于1项，确保创新成果有效衔接临床与产业需求。

（三）重大疾病诊疗专项（本专项项目负责人须为国家级和省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固定人员，每个中心限申报1项）

项目研究内容：

1.不孕不育发生机制及干预技术研究；
2.青少年心理精神疾病早期预警、影响因素及干预研究；
3.新发突发传染病重症感染发生机制及干预技术研究；
4.帕金森病发生机理及干预研究；
5.糖尿病及其主要并发症的发病机制及防治；
6.新型细胞与基因治疗技术研发及临床应用；
7.多模态融合智能诊疗决策技术研发与应用；
8.基于类器官芯片技术的重大疾病精准诊疗。
项目共性绩效目标要求：
1.各指南方向相关研究形成可落地、可推广的创新成果（包括发病机制研究报告、干预技术、诊疗方案、诊疗产品、智能系统等），其中，机制研究类需形成完整的研究报告及可复用的数据体系，明确核心致病因素及干预靶点；技术研发与临床应用类需完成核心技术验证或临床试点应用，形成可推广的诊疗规范或技术方案。

3.单个项目核心技术、诊疗产品申请或取得发明专利、医疗器械注册证、临床应用备案等相关资质不少于1项，确保创新成果有效衔接临床诊疗需求。

（四）中医药现代化专项（本专项每个高校同一研究方向限申报1项）

项目研究内容：
1.源于天然产物及中药的原创药物开发；
2.中药新型饮片与传统饮片的临床疗效对比研究；
3.中药材质量安全控制技术研究；
4.医院中药新制剂研究；
5.中医智能诊疗与中药智能制造装备研发；
6.现代医学治疗局限的中医临床优势病种突破研究。
项目共性绩效目标要求：
各指南方向相关研究形成可落地、可推广的创新成果（包括候选药物、技术方案、装备产品、诊疗规范等），其中，单个项目核心技术或产品获得专利、医疗器械注册证、药品临床试验批件等相关资质不少于1项，确保创新成果真正服务于临床、产业及行业发展。

（五）生物制造专项（本专项每个高校同一研究方向限申报1项；已申报本批次其他专项类似研究方向的，不得重复申报）

项目研究内容：

1.微藻细胞工厂构建与规模化绿色制造技术；
2.维生素微生物生物制造关键技术；
3.病毒元件挖掘与核酸药物生物制造；
4.微生态制剂开发与制造技术；
5.基因编辑与细胞工程化改造关键技术；
6.功能小分子/蛋白药物设计及高效制造；
7.生物质资源高值化改性及医药用功能性产品绿色制造。
项目共性绩效目标要求：

项目完成核心关键技术研发不少于2项，其中至少1项达到国内先进及以上水平；项目申请发明专利或牵头制定标准数量不少于2项；项目研发高附加值生物制造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新装置不少于2项；新产品/新技术实现销售收入不少于300万元；项目实现新成果转化（应用）数量不少于1项，收入不少于50万元；项目形成可落地的生物制造产业化应用方案不少于1套，技术成果在湖北省生物制造重点领域实现示范应用，具备明确的产业推广价值和绿色化、智能化应用前景。

（六）长江生态大保护专项（本专项每个高校同一研究方向限申报1项）

项目研究内容:

1.水生态环境智能监测与预警技术；
2.工业废水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
3.城市水环境基础设施治理技术；
4.湖泊水污染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技术；
5.土壤重金属动态监测与绿色修复技术；
6.基于智慧水务AI大脑的节水技术。
项目共性绩效目标要求:

每个项目开发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新装置不少于2个，形成可落地的工程应用方案不少于1套；新产品/新技术实现销售收入不少于500万元；每个项目申请发明专利或牵头制订标准数量不少于2项；项目形成的技术成果在省内长江生态保护重点区域实现示范应用，具有明确的推广价值。

（七）资源开发与循环利用专项（本专项限企业牵头申报）

项目研究内容:

1.废旧光伏组件高效拆解与资源循环技术；
2.大宗固废资源化或生态修复技术；
3.生物质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
4.磷化工副产物高值利用技术；
5.长江流域典型新污染物防控技术；
6.市政污泥低碳处置与高质化利用技术。
项目共性绩效目标要求:

每个项目开发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新装置不少于2个，形成可落地的工程应用方案不少于1套；新产品/新技术实现销售收入不少于500万元；每个项目申请发明专利或牵头制订标准数量不少于2项；项目形成的技术成果在湖北省资源开发与循环利用重点区域实现示范应用，具有明确的产业化推广价值。

（八）碳达峰碳中和专项（本专项每个高校同一研究方向限申报1项）

项目研究内容：
1.重点高耗能产业节能降碳技术；
2.清洁能源高效利用与多能互补技术；
3.碳排放智能监测管控技术；
4.二氧化碳高效低能耗捕集与利用技术；
5.固碳增汇与生态系统碳循环技术；
6.绿色低碳建筑智能建造技术。
项目共性绩效目标要求：

每个项目开发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新装置不少于2个，形成可落地的工程应用方案不少于1套；新产品/新技术实现销售收入不少于500万元；每个项目申请发明专利或牵头制订标准数量不少于2项；项目形成的技术成果在湖北省“双碳”工作重点区域/领域实现示范应用，具有明确的低碳推广价值。

（九）深空深海深地专项（本专项限企业牵头申报）

项目研究内容：
1.可重复使用火箭及先进推进技术；
2.深空导航增强技术及遥感数据智能处理技术；
3.深海资源勘探与开发关键技术；
4.深海装备基础元器件和共性技术；
5.地热资源利用与深地储能关键技术；
6.深地与城市地下空间建造关键技术。
项目共性绩效目标要求：

每个项目完成核心关键技术研发不少于2项，其中至少1项达到国内先进及以上水平；每个项目开发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新装置不少于2个，形成可落地的工程应用方案不少于1套；新产品/新技术实现销售收入不少于500万元；每个项目申请发明专利或牵头制订标准数量不少于2项；项目形成的技术成果在湖北省内相关领域实现示范应用，具有明确的产业化前景或行业推广价值。

（十）社会安全与发展专项（本专项每个高校同一研究方向限申报1项）

项目研究内容：

1.重大事故灾难高效处置关键技术及装备；
2.多灾害智能防控系统与装备；
3.高库大坝长期服役风险监测关键技术；
4.城市内涝智慧化监测预警关键技术；
5.极端情境下应急与社会治理智能管控系统研发；
6.文化遗产数智保护技术。
项目共性绩效目标要求：
项目完成核心关键技术研发不少于2项，其中达到国内先进及以上水平至少1项；项目开发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新装置不少于2个；项目申请发明专利或牵头制定标准数量不少于2项；新产品/新技术实现销售收入不少于300万元；项目实现新成果转化（应用）数量不少于1项；项目形成可落地的工程应用方案不少于1套，技术成果在省内重点区域/领域实现示范应用，具有明确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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